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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天母運動場區網球場 

114年公益使用天數申請暨審議注意事項 

壹、目的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下稱本局)配合市府政策，辦理「臺北市天母運動場區網

球場營運移轉 OT案」，為臺北市天母運動場區網球場(下稱天母網球場)辦理比賽

符合社會公益推動、增進臺北市網球訓練效益及提升網球運動競賽舉辦水準，透

過公益使用天數優惠方案之申請及審核方式，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貳、主管機關及審核委員 

本注意事項之主管機關及場館所屬機關為本局，公益使用天數審核由本局設置之

「臺北市運動場館委託經營管理督導委員會」（下稱督委會）辦理，營運管理單

位為與本局簽定「臺北市天母運動場區網球場營運移轉 OT案」契約之臺北市輪椅

網球推廣協會。 

參、公益使用場地及天數規定 

依「臺北市天母運動場區網球場營運移轉 OT案」契約規定，公益使用場地範圍及

天數規定如下： 

一、公益使用場地 

網球場及行政中心(空間依營運單位開放空間為主)。 

二、公益使用天數 

每年可供公益使用天數為43天；單日公益使用時間達4小時(含)以上者，視

為1日，單日公益使用時間未達4小時者，視為半日。每次申請辦理相關活動

或賽事最少需申請1日(含)以上。 

肆、申請方式 

一、申請期間 

113年9月16日（星期一）至113年9月30日（星期一）開放114年公益使用天

數之申請。 

二、申請資格 

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向政府合法登記立案之公司、團體、法人或自然

人。 

三、申請活動內容 

     限舉辦網球相關體育運動賽事或活動。 

四、應備文件 

1.申請表正本，一式2份；格式如附件一。 

2.資格證明文件影本(政府機關學校，可免附)，一式2份。 

3.活動企畫書，一式2份；格式如附件二。 

企畫內容包含：活動名稱、目的、辦理相關單位、活動期程（含預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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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活動辦理、撤場清場時間）、場地使用範圍和空間、活動辦理方式、

內容及進度期程、活動行銷企劃、比賽活動疏散動線及人員配置、救護

動線規劃、維安機制、公益回饋、預期效益(活動對網球運動推動之效

益及當地居民生活影響程度評估、居民回饋（無免填）、城市行銷效益、

市政推動及公益性質)、經費預算及來源、辦理相關活動實績等項目。 

4.同一申請單位所提送之各活動日期有衝突時，應自行協調；另同一申請單

位倘申請2案以上，應就所提送之申請案件，依其重要性排序，提供督委

會參酌。 

五、遞件方式 

郵寄（請以掛號郵件寄送，郵戳為憑）至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運動產業科：

10553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0號4樓，信封正面務必註明「申請臺北市

天母運動場區網球場114年度公益使用天數」，逾期恕不受理，不得以其他

理由申請補件。 

伍、公益使用天數審查 

一、申請截止後，由本局召開公益使用天數審查會議，於會議完成後審查結果將

公告本局官方網站，並書面通知各申請單位及營運管理單位。如公益使用

天數經開放申請後仍有剩餘時，將由本局保留剩餘公益使用天數預控或使

用權利，必要時得再行公告開放申請。 

二、審查會議由督委會依「活動等級」、「活動規模」、「城市及活動行銷效

益」、「場館使用效益」、「公益回饋具體措施」、「前次活動辦理情形」

及與「營運管理單位配合度」、「活動企劃書完整性和可行性」等籌劃內

容，進行審查；審查評分表格式如附件三。 

三、如遇檔期衝突時，以下列條件決定優先順序： 

以賽事或活動等級順序高者為優先；如相同者，以票務規劃情形為考量，

非售票者優先於售票者；如相同者，以出席督委會所有委員評定總平均分

數高者為優先；如仍相同者，以評分項目項目「公益回饋具體措施」之總

分高者為優先；仍相同者，以評分項目「場館使用效益」之總分高者為優

先；其中，所稱活動等級順序如下： 

1. 國際性賽事或活動 

2. 全國性賽事或活動 

3. 本府(局)舉辦之賽事或活動 

4. 本府各級機關(團體)舉辦之賽事或活動 

5. 其他個人、機關、團體等舉辦之賽事或活動(機關及團體優先於個人) 

四、經督委會評定後，將總公益使用天數乘以申請活動得分除以申請活動得分總

合之結果，取個位數為該活動得使用之公益天數，倘活動得使用天數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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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申請天數，將依申請天數提供。經前揭分配剩餘之公益天數，以下列

順序輪流分配至配完為止（以1公益天數為單位分配）: 

1. 非售票者 

2. 出席督委會所有委員評定總平均分數高者 

3. 評分項目「公益回饋具體措施」之總分高者 

4. 評分項目「場館使用效益」之總分高者 

陸、簽約及繳費 

一、公益使用天數審議通過者，仍應於營運管理單位規定期限內與其完成簽約暨

繳款作業，未完成簽約繳費，屬未完成申請。 

二、未完成申請者，視同放棄該公益使用天數，不得異議。 

柒、取消或變更 

一、完成申請者，如欲取消公益天數，須於進場日1個月前正式函文通知主管機

關及營運管理單位，若未於期限內通知者，該體育運動競賽或活動之申請

單位於次1年度不得申請使用本市天母網球場公益天數。 

二、已通過審查之公益使用天數如為雨天備案，無須使用場地，請申請單位應於

活動結束後次日起7天內以書面通知本局，若未於期限內通知者，該體育運

動競賽或活動之主辦單位於次1年度不得申請使用臺北市天母運動場區網球

場公益天數。 

三、取消或未使用之公益天數，將由本局保留剩餘公益使用天數預控或使用權利，

必要時得再行公告開放申請。 

四、完成申請者，其辦理之棒球運動競賽或活動相關內容如有變動，應於進場日

2個月前先向營運管理單位協調可行後，以書面向本局提出變動申請；若為

本府各局處主辦、合辦或委辦者，應由相關局處同意後方得向本局提出書

面變動申請，由本局召開督委會重新審核，審核結果若變動情節與原申請

計畫主要內容不符，或未經本局審核同意自行變更者，得取消其公益天數

資格，並依據一般場地收費標準辦理，經本局核可變更後，將函知營運管

理單位。 

五、已完成申請者，其變動屬公益使用天數之互換、使用天數加減租及活動名稱

(不涉及實質內容變更者)之變更申請案，請先向營運管理單位協調可行後，

以書面向本局提出變更申請，本局同意變更後，將函知營運管理單位。若

涉及活動內容變動者，仍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六、經營運管理單位通知或本局通過變更者，應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相關事宜。 

七、已核准之公益使用天數活動結束後，申請單位應於活動結束次日起30日內，

以書面方式提送公益使用天數成果報告予本局備查；成果報告格式如附件

四。 

八、天母網球場之場地配置及收費方式，請參閱「臺北市天母網球場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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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定，以屆時實際狀況為主)、「臺北市天母網球場場地使用時間及收費

基準表」（暫定，以營運計畫書核定版本為準）及「臺北市天母網球場公

益使用天數收費標準」（暫定，以營運計畫書核定版本為準），獲得公益

使用天數之活動，應避免有妨礙周邊社區安寧、妨礙交通、占用通道或道

路及公共安全等情事，倘因違規遭致裁罰或導致機關受罰或訴訟，概由申

請單位負擔所有責任。 

九、已完成申請者之公益使用天數，倘須緊急配合臺北市政府政策舉辦重大活動

或場地施工維護，應配合本局需求取消或變動借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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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天母網球場場地(全場)使用時間及收費基準表 

 時段 一般檔期 

公益檔期-第一

類 

非售票 

公益檔期-第二

類 

售票 

場地使用費 
05:00~18:00 30,000 免收 免收 

18:00~22:00 12,000 免收 免收 

環境事務費

（水電、照

明、清潔 

05:00~18:00 18,000 9,000 18,000 

18:00~22:00 16,800 8,400 16,800 

場佈超時 1,000元/小時，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收(一場活動最少2小時) 

活動超時 依場地使用費+環境事務費等比例收取，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收 

保證金 20,000元*租用日數 

其他費用 

轉播費 30,000元/每日 20,000元/每日 20,000元/每日 

錄影存檔費 20,000元/每日 10,000元/每日 10,000元/每日 

活動攤位設置費 2,000元/每攤位/每日 

平面拍攝權利費 10,000元/4小時 

影視拍攝權利費 20,000元/4小時 

說明  

1. 金額單位為新臺幣，均不含營業稅。 

2. 環境事務費含網球場、行政樓內外廁所，提供清潔; 觀眾席與附屬

空間另計。  

3. 視實際需求可自行聘請清潔人力，如未清潔乾淨將自保證金扣除清

潔費;或由本場館協助增聘臨時清潔人力每人2,800元/8小時，8 小

時以下畸零工時另行報價，超時依勞基法規定計收加班費用。 

4. 觀眾人數如超過 500 人，每 500人加收一垃圾子車費用 3,000 元;

如遇特殊活動或團體膳食等增加垃圾量之情況另行增收。 

5. 場佈係指非正式活動之硬體進場佈置、綵排等，以及活動結束後的

硬體撤除、清場作業時段。 

6. 場佈撤場至少需租用2小時，不提供空調及室內建物照明以外電力，

活動廠商如有大量用電需求請自備發電機。 

7. 活動日數七日內，場佈日為活動日前後一日;活動日數超過七日，場

佈日數最長不可超過七日，超出日數將以一般檔期收費標準計收。  

8. 市府核定之公益檔期提供每年至少 43 日(4 小時以上視為一日)， 

若活動天數超出免費使用天數，則超出部分天數以一般檔期收費標

準計收。 

9. 公益檔期之國際或國內正式錦標賽、公開賽、邀請賽，因依循國際

總會競賽規則進行，導致賽程膠著、分數拉鋸必須延長活動時間

者，免收延長使用費用。 

10. 如同時租用複數場地，相同之其他費用以價高者為主，不重複計

收。 

11. 若活動只需租借部份時段與場次，將依上述費用參考比例計收，最

少租借單位4小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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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天母網球場公益使用天數收費標準 

性質 收費標準 備註 

非售

票 

1.場地租用：免費。 

2.場地使用定金：免收。 

3.場地使用保證金：全額。 

4.活動日：夜間照明、水電費半價。 

5.場佈日：夜間照明、水電費半價。 

6.實況/錄影轉播、廣告及使用販售店、LED彩色大螢

幕：半價。 
除左列之酌收費用

外，營運管理單位不

得另立名目收取費用 

售票 

1.場地租用：免費。 

2.場地使用定金：全額。 

3.場地使用保證金：全額。 

4.活動日：夜間照明、水電費全額。 

5.場佈日：夜間照明、水電費全額。 

6.實況/錄影轉播、廣告及使用販售店、LED彩色大螢

幕：全額。 

 


